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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培养训练西北地区急需的干部队伍，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
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从培养教
育干部入手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为办好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本文在大量搜集整理资料的基
础上，研究习仲勋对创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以及他对西北干
部队伍建设的贡献，以弥补《习仲勋传》和习仲勋生平思想研
究的缺憾。

创办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由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导创
办，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主
要任务是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该校的前
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及随后
的延安大学。

1949年春，伴随着西北各地的陆续解放，接管城市和乡村
旧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进行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
济，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各级党组织迫在眉睫的重大任
务。但是，当时西北的干部队伍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中共
中央西北局决定培养和训练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三
四月间，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专门研究
延安大学为西北解放加紧培训大批干部的事宜，决定西安解
放后，将延安大学从延安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
学；并指示民大今后的教育任务主要是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
子，加以短期训练，分配西北各省工作；此外还可以负责训练
一部分新解放区接收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旧公职
人员，以适应建设新区和城市的需求。①

5月20日，西安解放。根据西北局常委会决定，延安大学
迁址西安及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后的招生工作全面展
开。6月25日，原延安大学总校和韩城分校正式合并，改名为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北民大”）。西北局即任命中共陕
西省委书记马明方兼任校长，李敷仁为副校长（1950 年 4 月，
西北局决定马明方不再兼任校长，任命李敷仁为校长）。西北
局办公厅根据 5月 23日西北局《关于加强训练大批新区知识
分子的决定》，批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

6 月 30 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决定以西安市西关南火
巷西边原裕秦纱厂旧址暂作校址。同时，学校以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名义，在《群众日报》刊登招生广告。公告学校的
宗旨是“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各种干部”，学习课
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基
本政策、专题讲座，学习期限暂定四个月，招收名额三千名
（男女兼收）。②

7月中旬和 8月 2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先后两次在西安
举行招生考试。8月23日，新生入学，按文化程度分编为三个
部。一部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暂住西北
大学；二部为高中生，与校部住原裕秦纱厂；三部为初中生，住
东北新村和东关民立中学。此外，四部为财经人员训练班，约
一千余人（北平招生），由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直接领导；五
部为旧公教人员训练班，约一千余人，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
部直接领导。

号召西北民大“保持民主
作风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筹办工作基本
完成。9 月 21 日，该校在校部（原裕秦纱厂）广场隆重举行第
一期开学典礼。这一天恰逢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日
子，庆祝活动简称“双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组织
部部长马文瑞、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西安市副市长
张锋伯、西北大学代校长岳劼恒、西北党校副校长高仰云等二
十多位领导莅会祝贺。李敷仁副校长致开会词后，习仲勋发
表讲话，为办好西北民大鼓舞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据 1949年 10月 9日出版的《民大生活》第三期记载，习仲
勋在讲话中首先高度评价了举办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重要意
义，代表西北局向民大开学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正当人民

政协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大进
军，全国解放快要胜利之际，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在今天举行开学典礼，是有它
的历史意义的。”他指出，西北在全国
胜利的形势下已接近全部解放了，“从
此以后，我们担负的任务已不是战争，
而是和平建设，这个任务比战争的任务
要艰难百倍。军事的胜利仅仅是推翻
了敌人的上层建筑。现在经济建设的
任务，农民彻底解放的反封建任务，还

未大规模的着手进行，这些任务都是担负在我们肩上的。西
北人民革命大学担任起了培养干部的任务，这是我们一个强
大的政治兵团，要我们率领广大群众去和我们的残余敌人与
封建势力搏斗。”

习仲勋阐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告诫西北民大的师生
们：“没有思想改造，任何技术都不能掌握，不能为人民服务。
思想改造是必需走的一步，这一步应该老老实实地走过去，给
以后学习其他本领和技术打下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先决条
件，没有它，一切技术都是空的。”他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旧
社会里所习染的坏东西要完全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新
的东西。在取出旧的东西时不要怕揭发旧的东西而痛苦，但
能根本解决问题，旧的不从头脑中取出，新的是不易装进去
的。我们的旧思想、旧东西并不是个人的罪过，而是旧社会的
罪过。扫除思想上的垃圾，这是民大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
任务。”他希望学员们“毕业后到工厂去，到农村中去，到兵营
里去，到经济部门的各种企业中去。在实践中去锻炼一二年
后，才可以算为一个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

习仲勋号召西北民大继续保持民主作风和艰苦朴素的作
风，他说：“我们学校一定要保持民主作风，对于一些落后分
子，从前失过足的，曾经做过不利于人民的事的人，要耐心说
服、教育、提高。必须使他们学习过后，有了觉悟，来一个思想
上的自觉自愿。绝不要硬追、硬逼，形式凶，实际上不能解决
问题。只有在这个精神底下、原则底下工作，我想同志们的进
步一定很快，一定能从这个政治兵团里练出来成一个老兵。”
他语重心长地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有一种艰苦朴素的作
风，这是应该的，需要提倡的。我们要老老实实锻炼自己。新
社会的任务大得很，建设新中国若没有成千上万的艰苦朴素
的干部，成功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最后说：“目前，西北正在闹干部荒，处处都在喊要
人，但是不经过改造，基本思想没有经过改造，立场不明确，那
是不能工作的。要从思想上改造，要从政治上武装，这是一个
政治工厂，要锻炼出大批的政治干部。一批知识分子要在这
里修理一下，擦一擦锈，补充一下，配一配螺丝钉。西北的理
想社会要我们努力去改造，去建设。”③

由于西安城内校舍紧张，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加紧在西安
周围寻找新的校舍。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立即组织一、二、三
部学员向高陵县通远坊和泾阳县永乐店新校址搬迁。经过短
期的修路、修桥、铺地、挖井与建校工作后，学校按照习仲勋开
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及时开展正常教学活动。

希望毕业学员
“成为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突击手”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成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
青年知识分子，二是接收国民党政府各级机构后的留用人员，
三是从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来的较老的干部，四是对人民
有罪的分子与有反革命身份的分子。以前两类学生为主，学
生期限一般为半年左右。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知
识分子，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建立革命人生观，进一步
明确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的关系。对于转业干部的训练，主
要是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认识革命事业的新发展与
新任务，克服狭隘保守思想，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学员经过短
期培训，思想普遍发生了显著变化，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基本
上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第一期培训班共招收学员1174人，编为 l0个班，1950年4
月毕业。通过这期学习，学员进步很快，有27人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227人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85％以上
的学员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同时还
有300多名学员被分配到新疆，l00多名学员派往宁夏、青海。

据 1950 年 4 月 10 日出版的《民大生活》毕业纪念专刊记
载，第一期培训班学员毕业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
员会于4月5日致电祝贺，主政西北的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
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轩参加毕业典礼并讲话。习仲勋
在讲话中首先对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学员毕业表示祝
贺，指出：“几千个青年经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
结合实际，自我改造，解脱了各种旧思想影响的束缚，走向为

人民服务的道路，这是一件大事。”
习仲勋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扫除旧影响，建立新思想”

的重要性，指出随着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全国
正在开展着一个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运动，这就是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就是各地普遍掀起的学习热
潮。“就这个学习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首先和迫切要求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扫除旧影响，建立新思想。”他说：

“凡在旧社会制度下生活过的人，都不能不保有和沾染这些社
会的思想影响，只是有多少、深浅、浓淡的区别，而不是有或没
有的区别。而且一般地说来，由于这些旧的思想，是在很长久
的时期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缘故，它给予
人们的影响，不但是非常普遍的还是非常牢固的。”他说：“对
于每个人来说，不能解脱各种旧影响的束缚，就不能适应新环
境，不能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充实和发展自己，成为个人进步
的绊脚石。所以一定要努力扫除旧影响。要当做整个社会
的和个人的一件重大事情去做，要有真正的决心，真正的勇
气，还要正确的方法。”习仲勋指出，扫除旧影响要学习先进
的思想和理论，“现在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就是马列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主义体系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只有
好好学习这个先进理论，应用这个理论去结合实际生活，说
明实际生活，批判旧的东西，认识新的东西，才能有效的进行
自我改造，把一切旧影响都扫除干净，建立起新的革命人生
观，并在参加实际斗争中逐步地将它稳固起来。你们是已经
这样做了，还要继续这样做。在西北的学习运动中，你们是
走在前头，应当把经验总结起来，写成文章介绍各地，有利于
推动各地的学习运动。”

习仲勋寄语毕业学员：“参加实际工作，为祖国、为人民贡
献自己的力量，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也是对大家的一种新的考
验。我们做革命工作，是非常注重实际的。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工作人员
的服务好坏以工作的实际效果做标准。” 他希望学员们勇往
直前战胜困难经受考验，“只要我们和在一块工作的同志很好
的团结，特别是向老干部学习，紧密联系群众，刻苦用功，不断
改正缺点，求得进步，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只有
在不断克服困难中，才能真正坚定自己的革命思想，把自己锻
炼的坚强起来”。

习仲勋向毕业学员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坚决拥护和执
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第
二，建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的革
命思想和廉洁、朴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第三，努力工作
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专业技能，不断加
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说：“这是一般的标准，对于共
产党员，还要求他们在各种工作中特别的克己奉公，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成为群众的模范；遵守党纲、党章，
服从党的决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己
的思想，政治水平。”

习仲勋最后表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
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体，人民的主体，是创造
社会财富建设国家的主力军。讲为人民服务，主要就是
为他们服务。只有他们的生产事业发展了，他们的物质
生活确实得到改善，文化知识真正提高了，一句话，只有
真正把他们的事情办好了，其他各阶层的事情，才有好起
来的可能，整个国家的事情才有办好起来的可能。这是
我们时刻都要牢记的。”他号召大家“勇敢地走到实际工
作中去，把学校里学得的东西，在实际中再锻炼，再提
高。每个人都争取成为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突击手，成
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工作人员”。④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办法
必须大大提倡”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从1949年6月25日正式成立，到
1953年 6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历经近 4年时间。
在这个革命熔炉熏陶下，一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很快被
熔炼成为满怀激情的革命战士，毕业后分配到西北五省
区新区去开展工作，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
争的最后胜利和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高
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继承和发扬它
的前身院校延安大学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革命校风，逐
步树立了“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
独特校风，始终坚持“一切围绕教学”为主导的正确办学
方针，要求学校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学生教
好，使学生学好。西北民大继承了延安大学培养青年知
识分子的教育经验，继续坚持延安时期的理论联系实际
的教学方式，并进一步总结出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和

留用人员的新鲜经验。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重大贡献和优良作风，得到习仲勋

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51年12月7日，习仲勋在西北区、
陕西省、西安市三级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是在设备很简陋和经常费用很少的情况下进行教育
工作的，他们没有礼堂，上课在露天，吃饭也没有饭堂，但学校
领导组织学生自已动手，解决困难，两年来训练了一万多人，
取得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办法
是目前在绝大多数学校中必须大大提倡的办法”。他要求：

“必须向广大党与非党的同志说明，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
统，学习民大的榜样。”⑤之后，《群众日报》和《人民日报》也把
西北民大艰苦办学作为典型加以报道推广，中央电影局还派
人来校拍制了西北民大艰苦办学的影片。

195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决定，西北人民革命
大学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次年底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
学校西北分校，校址由高陵县通远坊迁至西安南郊。1958年9
月，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北政
法学院，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政法院校。1998 年 3 月 18
日，习仲勋为西北政法学院建院40周年题词：“学法用法，以法
治国。”2006 年 11 月，经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
北政法大学。

（文章源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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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7页。

2、《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原延安大学）招生简章》，《群众日
报》，l949年6月30日，第4版。

3、《习仲勋书记讲话全文——本校开学典礼大会上》，《民
大生活》，第三期，1949年10月9日。

4、《本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大会上习仲勋书记的讲
话》，《民大生活》（毕业纪念专刊），1950年4月10日。

5、《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习书记号召开展
增产节约运动》，《群众日报》，1951年12月11日，第1版。

（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教
育研究院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
副会长。研究方向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主要
著作有《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陕西近现代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对西北经济建设的贡献》（论文）、《习
仲勋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论文）等。）

习仲勋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习仲勋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习仲勋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习仲勋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袁武振

【【关键词关键词】】习仲勋习仲勋 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西北局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延安大学延安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习仲勋（右）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马明方在一起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习仲勋为培养训练西北地区急需的干部队伍，指导创办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办好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参加了

第一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号召学校保持民主作风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希望毕业学员“成为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突击手”， 并高度评价和大力推广西北民大办学

经验。西北民大继承了延安大学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经验，继续坚持延安时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并进一步总结出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和留用人

员的新鲜经验。西北民大后来发展成为西北政法大学。









（上接二版）
第四十二条 学校依法实行党务公开、校务公开和信

息公开，接受举办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教师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学生、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四十三条 学校坚持依法治校。依据宪法、法律和
学校章程，建立完备、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健全办事程序
和议事规则，完善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机制，充分
保障学生、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权利。

学校实行法律顾问制度，完善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
制，依法维护学校权益。

第七章 学院

第四十四条 学院是学校基本职能的组织实施单位，
在学校授权范围内进行自主管理。

学院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学校的办学方针、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目标，

制定学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开展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队伍建

设、学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社会服务活动，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和科研水平；

（三）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内部业务机构和学术组织，

制定内部工作规则和办法，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人员聘用
与考核；

（四）负责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五）管理和使用学校核拨的办学经费与资产，筹措学

院教学、科研经费和其他资金；
（六）学校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五条 学院党委在学校党委领导下通过党政联

席会议，研究决定学院工作中有关制度建设、专业设置、教
职工招聘及管理考核、学生学籍处理与奖惩、内部岗位绩效
工资分配方案等方面重大事项，发挥保证监督作用。

第四十六条 院长负责学院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行
政管理、对外交流与合作等行政工作。

院长由学校党委决定、校长聘任，实行任期制。副院长
协助院长工作。

第四十七条 学院设立院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学院的
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行政管理、对外交流与
合作等事务。院务委员会由学院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副院长组成。根据工作需要，由院长确定有关人员列席。

院长主持院务委员会会议。
第四十八条 学院学术委员会行使对学院学术事务的

咨询、评定、审议和决策权。学院学术委员会接受校学术委
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九条 学院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教职工大

会）制度。
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教职工大会）是学院教职工依法

参与学院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
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向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教职

工大会）报告工作。
第五十条 独立建制的公共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院、

部、所、中心等）享有与学院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章 办学条件保障

第五十一条 学校经费来源包括财政拨款、事业收入、
社会捐赠和其他收入。

学校设立教育发展基金会，积极拓展办学经费来源渠
道，争取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

第五十二条 学校财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集中核算”
的财务管理体制。学校构建财务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审计和
监察部门的作用，加强财务收支管理，防范财务风险，保障资
金安全运行。

学校坚持勤俭办学方针，严格管理教育经费，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
产挪作他用。

第五十三条 学校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以及其他依法由学校支配的财产。

学校对拥有的各种资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管
理和规范使用。通过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学校资
产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实现资产保
值增值。

第五十四条 学校加强对学校标识、学校声誉、科研
成果等无形资产的管理和保护，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和良
好形象。

第五十五条 学校完善后勤管理和保障、服务体系，不
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第五十六条 学校对出资设立或批准设立的生产经
营组织，按照法律和学校规定进行运营管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章程是学校运行的基本规范，校内其
他制度应依据本章程制定、修改，不得与本章程相抵触。

第五十八条 本章程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校
长办公会审议、学校党委会审定、陕西省教育厅核准后，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对本章程的修订由校长提出，依据以上程序核准。
第五十九条 本章程由学校党委会负责解释。


